芦淞区园林绿化中心2020年区级专项资金
管理办法

2020年我单位区级专项资金有4个：绿化维护养护费、节日气氛营造、绿化提质、民生绿化服务。为合理、有效、规范使用区级专项资金，结合单位实际，制定本管理办法。
一、各项专项资金的使用要坚持专款专用的原则，并达到年初拟定的绩效目标。
1.绿化维护养护费：用于对辖区内园林绿化和园林设施进行日常管理和维护，巩固现有绿化成果，改善生态环境，在城市五区绿化养护考评中保二争一。
2.节日气氛营造：用于元旦、春节、五一、十一在辖区内重要节点位置进行节日气氛营造，营造浓郁节日氛围，增强市民幸福感；在城市五区绿化养护考评中保二争一。
3.绿化提质：用于在全区养护范围内实施零星补栽、中小修提质改造、绿地喷灌系统改造、法桐专项修整、白蚁治理等绿化提质项目；在城市五区绿化养护考评中保二争一。
4.民生绿化服务：用于为民办实事，为辖区内无人管理小区处理死树、危树等安全隐患问题，保障市民生命财产安全。
[bookmark: _GoBack]二、各项专项资金的申请、使用按照《芦淞区城管系统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芦城管〔2020〕5号）文件要求实施，按实际需求和规定程序向区财政和区城管局申请、使用资金。
三、为加强专项资金的财务管理及使用监督管理，各部门各司其职，使各项专项资金达到预期目标。中心财务室牵头、各业务科室配合做好专项资金的预算编制、使用申报、汇总与分析等工作。各业务科室根据归口及部门职责，做好4个专项资金项目运行过程中的的监督管理以及项目委托、采购等前期工作。
附件：项目付款支付审批表
















项目付款支付核定单
	合同名称：

	合同单位（全称）：

	合同金额（元）：
	审计金额（元）：

	累计已收金额（元）：
	本次核定支付金额（元）：

	
理由： □ 委托事项完成        %； 

· 委托事项全部完成，咨询报告已提交； 

· 本项目根据施工合同进场施工，已完成工程量        %。

· 已完成竣工验收及结算审计。

	开户名: 
	开户行
	

	
	账号
	

	
归口部门意见：



	
(签字)     年   月   日
	
分管副主任意见：




 (签字)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	
主任意见：



(签字)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